Forty-Two Articles 四十二條 為愛德華第六（Edward VI）時代聖公會的信條，此信條原為針對重洗派（Anabaptists{\LinkToBook:TopicID=123,Name=Anabaptist Theology}）的錯謬而訂立，原由大主教克藍麥（Cranmer{\LinkToBook:TopicID=324,Name=Cranmer, Thomas}）草擬，由總會議於1553年三月批准，且得皇室欽批（1553年，六月十九日），規定所有教士、校長，和想畢業的大學生必須接受；但因著瑪利不久繼位作女王（1553～8），實際上沒有認真執行過。
　　到了伊麗莎白作王之時（1558～1603），大主教伯駕（Parker）進行修訂，把第三十九條、第四十條和第四十二條刪去，成為聖公會最具代表性的《三十九條》（Thirty-Nine Articl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59,Name=Thirty-Nine Articles}）。
　　另參：三十九條（Thirty-Nine Articles{\LinkToBook:TopicID=1159,Name=Thirty-Nine Articles 三十九條}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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